
火鶴花組織培養場檢查報告書

  縣（市）別：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書編號：

基
本
資
料

申 請 者：□種苗業者(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□栽培業者

負責人姓名：

住 址：

電 話：

繁殖圃地址：

面 積：              公頃

設
置
條
件
及
操
作
管
理
規
定

設

置

條

件

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生產火鶴花瓶苗之組織培養場，應具備高溫高壓消毒設備、

置放瓶苗之培養空間、繁殖瓶苗之無菌操作台及相關儀器設

備。

附表五之三



操

作

管

理

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繁殖瓶苗之無菌操作台內所使用之工具應經適當消毒，操作

人員工作前並應行必要之消毒。

結
果

     □合格    □不合格 

備
註

簽
章

檢查人員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說
明

1.本報告書正本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存查，影本另送申請者、檢查機構及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。

2.檢查後之設置條件或操作管理若有變更，以變更後之現場為準。




